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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投縣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書 

申訴人：○○○ 

出生年月日：○○○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○○○ 

申訴人地址：○○○ 

服務學校及職稱：○○○校長 

原措施機關：南投縣政府 

代表人：縣長許淑華 

原措施機關地址：南投市中興路 660號 

申訴人因學校學前特教班教師涉有管教衝突及體罰情形，未依規

定通報及處理，違反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，不服原

措施機關中華民國 111年 9月 7日○○○字第○○○號令記過一

次決定，向本會提起申訴一案，本會決定如下： 

主 文 

申訴無理由。 

事 實 

一、 本件申訴人陳述其申訴意旨略以： 

（一） 依 110 年 5 月 30 日○師反應事件責難學校未通報，實未

為明察，因該反應事件涉及孩子誤食鐵砂、癲癇發作處置、

手挖大便等三事，乃屬教師基於教育目的對孩子生活照顧

事宜，案發當下教師皆有適時處置，並告知家長請家長協

助觀察，都已處置得宜，未涉兒虐或體罰情事，主管機關

不應以此責難學校未通報而議處。 

（二） 從 111 年 7 月 22 日由教育處特教科科長透過 Line 通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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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知本校○師疑涉體罰被檢舉學校未通報而議處，本人實

感深受委屈。因我當時即向科長承諾等接到相關檢舉資料

後，一定會按照流程妥慎處理，當時科長並未及時糾正學

校要先行通報，事後則以此苛責學校未通報而議處申訴人，

實讓人難服。依據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第九

點：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指定專人，每日處理所主管之

機關、單位、學校、機構校安通報網之通報狀况，俾利即

時協處；發現有錯報、漏報、遲報時，應要求即時更正或

補正。本案是教育處特教科知悉在先，更應依此點(第九

點)善盡指導與協處，但從 7 月 22 日到 28 日上級主管教

育行政機關並未要求即時更正或補正。 

（三） 本校 7月 28日上午 10時 21分接獲臺中市○國小學務 

主任打電話告知本校學務主任，並傳來無具名檢舉之相關

影片和書面資料。在確認影片內容是發生在一年以前且是

本校學前特教班學生和老師後，即於同日上午 11時 43分

完成社政通報(案件編號：○○○)，並於同日 12 時 5 分

完成校安通報(案件編號：○○○)；並於 111年 8月 1日

召開校事會議，成立調查小組，展開調查，後來為求調查

更公正、公信，乃於 111年 8月 4日再次召開校事會議，

議決調查人員改為 5人，並外聘專家學者調查。 

（四）希望獲得具體補救：撤銷懲處。  

二、 原措施機關以 111 年 10 月 24 日府教學字第 1110252920 號

函提出之答辯說明略以： 

（一） 本府教育處學生輔導與特殊教育科(以下簡稱學特科)學

前特教業務承辦人於 111 年 7 月 22 日下午 5 時許，接獲

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轉知，有民眾檢舉本縣○○國小附幼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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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特教○姓教師疑似不當對待幼童資料，主管科長立即於

同日下午 6 時許，透過駐區督學手機 Line 通訊軟體聯繫

申訴人，告知有關○師疑涉不當對待幼兒被檢舉案及四種

疑似不當管教行為樣態。  

（二） 本府 111年 8月 12日委聘校安小組入校輔導，同年月 19

日訪談相關人員，包括：○師、申訴人、學特科○科長、

○生(吃鐵粉、癲癇發作)家長、學校前教務主任、幼兒園

主任、輔導主任、教助人員等，發現涉有三項事件，其中

二項延遲通報如下： 

1、 該校學前集中式特教班○師曾於 110年 5月 30日以 Line

貼文(以下稱○○○-Line)向校長表示轉調幼兒園六點原

因，並於 Line 貼文第三點陳述有關○師疑似不當管教事

件(孩子誤食沙包鐵砂、癲癇發作強迫餵食、老師自己睡

午覺未發現孩子有催吐、挖大便之行為)。據○師陳述於

110年 6月 8日申訴人有請時任教務主任及輔導主任、○

師至校長室協商處理，惟僅認定是○師、○師之間衝突（教

師衝突也是要通報），然就○師於○○○-Line貼文第三

點有關○師疑似不當管教行為部分，申訴人未積極處理亦

未通報，故延遲通報成立。 

2、 有關○生家長反應疫情期間學生曾有一次到校無午餐可

吃、大便無人處理、單獨留在教室事件，經訪查得知，該

日應為 111年 6月 29日，疫情期間○生到校之訊息○師、

○師未交接妥善，○師前日未訂便當，當日○師不知故未

準備○生午餐，事後○師已經聯繫家長道歉並由校方午餐

秘書緊急處理當日午餐，不構成延遲通報。 

3、 有關 111年 7月 22日因特教科長使用駐區督學手機 Lin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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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訊軟體，明確告知申訴人有關臺中市教育局通知民眾檢

舉之行爲人為○師、有附影片、行為人○師對特教生實施

四種疑似體罰的行爲態樣，請申訴人依法處理；查校安通

報為學校的權責，非需由上級長官指示方得執行之行政行

爲，申訴人遲至同年月 28 日校安通報，依「教育部校園

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」規定，申訴人於接收訊息

後應於 24小時內進行校安通報，故延遲通報成立。 

（三） 本府就申訴人上開違反規定事件，於 111 年 8 月 22 日召

開校長成績考核委員會，並通知申訴人陳述意見。經委員

會決議，依據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」

(下稱:校長考核辦法)第 7 條第 2 項第 5 目第 8 款，記過

一次，於法無違。 

 理 由 

 一、本件所涉相關規定如下： 

（一）教師法第50條規定：「各級學校校長，得準用教師申訴之 

      規定提起申訴。」 

   （二）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第 7 條第 2 項第

5 目第 8 款規定：「獎勵分記大功、記功、嘉獎；懲處分

記大過、記過、申誡；其基準規定如下：五、有下列情形

之一，記過：（八）其他違反有關教育法令規定之事項。」 

（三）教育部 110年 12月 17日臺教學(五)字第 1100159353B號

函發布「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」第 4、5、6、

8及第 12點第 2項規定未依規定通報者應檢討議處。 

（四）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53條及學校訂定教師

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第 36點「教師或學校之通報

方式：教師或學校知悉兒童及少年保護、家庭暴力、性侵害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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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園霸凌或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、性霸凌事件，應於知悉事

件二十四小時內依法進行責任通報，並進行校園安全事件

通報，由校長啟動危機處理機制。」 

（五）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（下稱評議準則）第

29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申訴無理由者，申評會應為駁回之評

議決定。」 

二、按國民小學校長成績考核為主管機關高度專業性之判斷，本

會予以尊重，惟本會仍得就主管機關辦理校長考核業務其考

核小組組成是否合法、判斷過程是否遵守相關之程序規定、

其判斷評量是否以錯誤或不完全之事實為基礎、有無違反不

當聯結之禁止、法律概念與事實關係間之涵攝有無明顯錯誤、

有無違背解釋法則或牴觸既存之上位規範、是否有違一般公

認之價值判斷標準及有無違反行政法原理原則等情形，予以

審查，合先敘明（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度判字第 522 號判決

參照）。 

三、本件原措施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第7

條第2項第5目第8款之記過之處分，並無違法或不當情事，茲

說明如下： 

(一)本件 111 學年度第 1 次國民中小學校長成績考核小組之組

成、會議決議、通知原申訴人陳述意見及原措施之送達，均

依相關規定辦理。 

(二)申訴人就 111 年 7 月 22 日被告知○師遭民眾檢舉對特教生

不當管教事件，未依規進行校園安全事件通報核有違失，申

訴人督察不周，有具體事實如下： 

 1、本案爆發點為○師介聘至臺中市○○國小附幼即將報到之際，

民眾持錄影光碟向臺中市教育局檢舉○師，錄影內容疑似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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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教生有不當管教行為，經臺中市教育局承辦人於 111年 7

月 22 日下午五時許以電子信箱緊急通知陳情案，由特教生

制服獲知為本縣○○國小附幼特教班師生，同日下午 6時許，

經本縣特教科長透過駐區督學手機 Line 聯絡申訴人，告知

臺中市教育局緊急通知該校附幼○師遭檢舉對特教生有壓

制、彈臉、壓肩、強迫餵食等四種疑似不當管教、體罰行為

等樣態，並請申訴人依規妥善處理。申訴人至 28日上午 12

時 5分方為校安通報，其答辯以上開事件已逾一年、檢舉人

匿名、被行為人在校學習正常、被行為人未經專業醫師診斷

證明身心有受到傷害、通報前未獲相關檢舉資料若通報勢必

作成不受理報府結案、貿然通報日後恐將反被控誣告、特教

科長聯絡當下並未糾正學校要立即作校安通報、主管機關亦

未依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第 9 點規定對申訴

人學校為即時更正或補正等語云云。 

2、 惟查，原措施機關除多次以函文各校相關法規及校安通報事

件類別、屬性及名稱外，尚由校外會辦理分會會議暨校園安

全會報及校園安全會報暨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工作檢討會，增

進相關人員及校長專業知能，又於校長會議資料載明各校應

將教育部校安通報作業納入校務會議宣達，申訴人為學校校

長綜理學校校務並代表學校，應具有校安通報知能，對於依

法應通報之校安事件即應依規定處理，豈需等待相關舉報資

料、確定檢舉人身份後始得通報之理。申訴人所辯諸點，均

不足採信。 

3、 次查，本會實際勘驗臺中市教育局接獲民眾檢舉○師之錄影

光碟，內容見○師以雙腿夾住○生（自閉症）施以強制力控

制其行動，繼之強迫餵食，○生哭叫不從扭動，○師按壓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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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後頸肩部，○生哭鬧愈強烈，○師再反折○生手肘處抓住

其雙手餵食，○生於此過程尖叫哭泣慘烈令勘驗者揪心；申

訴人卻主張依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第 9 點規

定，行政機關對於學校進行通報查有疏漏時，應予以指導，

特教主管科長於 111 年 7 月 22 日指示依規妥善處理，何來

疏漏？學校未依規定通報之責任，依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

報作業要點第 12 點第 2 項規定自應檢討議處；況查原措施

機關業已多次發函宣導校安事件通報為學校重要業務，其竟

以主管機關未予督促而主張記過懲處過於嚴苛，理由不足。 

（三）申訴人就 110年 5月 30日接獲○師 Line貼文要求轉調幼

兒園六點原因，其中第三點貼文告知申訴人有關○師任教期

間有不當管教導致○生誤食沙包鐵砂、○生癲癇發作時仍強

餵食包子、學生催吐手挖大便等情事發生，申訴人知悉後未

依規進行校園安全事件通報，核有違失，申訴人督察不周，

有具體事實如下： 

 1、按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第 4點，明確臚列校安

通報事件類別、屬性及名稱一覽表；查誤食鐵砂對身體有噁

心、嘔吐、腹瀉等健康危害，為○師所知，依據兒童及少年

福利權益保障法第 53 條第 1 項第 6 款「遭受其他傷害之情

形」及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第 36點教

師或學校之通報方式：教師或學校知悉兒童及少年保護、家

庭暴力、性侵害、校園霸凌或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、性霸凌

事件，應於知悉事件二十四小時內依法進行責任通報，並進

行校園安全事件通報，由校長啟動危機處理機制。然申訴人

於接獲○師○○○-Line第三點貼文後，並無作為。 

2、 關於○師對於○生癲癇發作時猶仍餵食包子事件，「經了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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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針對癲癇事件並未列為緊急傷病處理情形，也無明確具

體訂定學生醫療危機處理流程，對此校學前集中式特教班多

為重度障礙之特教學童，更顯得學校應更加重視學童傷病及

癲癇發作之行政危機處理流程制定的重要，面對每一次事件

都應重新檢視並定期檢討，確保學生生命安全。」（詳參南投

縣○○國民小學校安事件案號：○○○專案報告二、（六）2.），

○○國小附幼特教班以上機制未建立前，關於校園安全及災

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規定之通報義務，相對益發重要，按通

報義務完成方有機會檢視缺失及如何改善與建立管控機制，

然申訴人於接獲○師○○○-Line第三點貼文後，並無作為。 

3、 申訴人申覆稱有關○師○○○-Line 貼文第三點事件，○師

轉述目的在表達「她比她的夥伴教師（指○師）還會處理照顧

孩子，並訴求再無法與○師共事，希望幫她轉調幼兒園任教

（我亦於事後召集兩位教師瞭解三事件當下她們處理情況後，

認為她們處置尚得宜，家長瞭解後亦無特別意見反應）；基上

可知，一方面申訴人解讀○○○-Line貼文第三點立場，重在

兩位教師關係衝突問題解決，另一方面凸顯申訴人嚴重忽略

特教生誤食鐵砂、癲癇發作強餵食包子事實及成因，未以兒

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處理；然申訴人儘管申辯極力解決兩位教

師間衝突，卻無法提出其協調處理過程相關記錄。另外參考

○師於入校輔導小組訪談時，提出證明三（即教務主任傳達

校長約見面談之事截圖）表示「○○○-Line貼文後…教務主

任傳訊息告知校長欲與本人談話…校長拒絕我轉調幼兒園要

求..並告知我以與○師溝通後認為是本人與○師因溝通不良

所導致，希望本人能夠與○師溝通協調、相互協助…希望之

後能和平共處…會後教務及輔導主任皆以口頭方式安慰本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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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告知本人，面對這樣的同事只能忍耐，並請本人往後若○

師有不當的行為或是工作上的問題時，請本人直接告知上級

長官協助處理…」可知，申訴人長期未能妥善處理兩位教師

間衝突，未盡管理督導之責，影響兒童學習及受適當照顧之

權益，明顯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5 條第 1 項

政府及公私立機構、團體處理兒童及少年相關事務時，應以

兒童及少年之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，並依其心智成熟程度權

衡其意見；有關其保護及救助，並應優先處理。（詳參南投縣

○○國民小學校安事件案號：○○○專案報告二、（二）1.2.） 

四、末按，申訴人於 104 年 8 月 1 日上任後身為一校之長，其職

責涵蓋綜理校務、政策執行、教學領導、行政領導等，就時任

附幼特教○、○兩名教師長期關係衝突未予校安通報，影響

特教學生受教及適當照顧權益，先於 111年 7月 22日知悉○

師遭民眾檢舉疑似不當管教、體罰特教生四種行為樣態，仍

未依法通報外，於校事會議、縣府入校輔導訪談相關人等過

程中，得知申訴人業已自○師○○○-Line 貼文得知○師不

當管教導致影響學生健康之虞等事實，自始均未依法通報，

導致調查過程中○師有照顧疏失、不當管教、疑似體罰事件

一一浮現，例如：讓學生獨自在教室外、學生大便未妥善處理

清潔、背部抓傷、錯誤使用沙包輔具導致誤食鐵砂、錯誤口腔

按摩導致學生牙齦出血、長時間使用固定帶約束學生於椅子

上等等，雖申訴人非行為人，然因其未盡通報義務亦無維護

學生權益積極作為，嚴重戕害學生受教權益。 

五、據上論結，本件申訴為無理由，爰依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

織及評議準則第 29第 1項規定，決定如主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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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主    席   賴清標 

如不服本評議決定，得依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

9條第 1項第 2款、第 2項及第 12條第 1項後段規定：再申訴應

於申訴評議書達到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向中央主管機關申

評會提起再申訴。 

 

中 華 民 國 1 1 2 年 4 月 1 3 日 


